
109學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網路報名作業流程

我要報名

團體項目 個人項目

逕行參
加決賽

參加初
(市)賽

參加初
(市)賽

逕行參
加決賽

已集滿
106.107全
國特優獎狀

109.09.14
前上網報名

還沒集滿
106.107全
國特優獎狀

國中、國小 高中職

還沒集滿
105.107全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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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(含
研究所)

已集滿
105.107全國
第一名獎狀

休息囉

109.09.21
前上網報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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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新嘉國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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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報名表1份
(新營新興國小)

領隊會議(新化國小)

比 賽 開 始

取 得 代 表 權

109.12.21前上網報名

寄報名表2份(教育局)
→團體項目大專組←
寄報名表2份(藝教館)

全國領隊會議(屏東.苗栗)

比 賽 開 始

團體、個人
→學校統一寄件←
團體:109.09.16前
個人:109.09.23前

109.12.23前寄出
～郵戳為憑～

～郵戳為憑～

～郵戳為憑～



報名作業 1-有關教師姓名填報 

1. 個人賽：請填指導老師中英文姓名，伴奏不具敘獎或頒發獎狀規定。 

2. 團體賽：請填指導老師、指揮老師、伴奏老師中英文姓名(特定類組無指揮或伴奏則

免填)。 
 

報名作業 2-教師身分別(可否敘獎請事先於校內確認以利後續辦理) 

可敘獎身份(公私立學校皆同) 
1. 校內正式老師指導同校學生 
2. A 校正式老師指導 B校學生 
 

頒發獎狀身份 
1. 外聘教師 
2. 代理(課)教師 
3. 私校教師 
 

報名作業 3-A 組參賽資格說明 
1. 全為音樂班 
2. 音樂班人數占全團人數 1/3 (例:參加弦樂合奏國中 A組，全團 30 人，須有至少 10 人為 
    音樂班學生)→依全團比例 
3. 音樂班人數占全校學習該項目主修人數 2/3 (例:參加弦樂合奏國中 A組，某校全校學習 
    弦樂學生有 30 人，至少派出 20 人參賽，可於人數上限內增加普通班學生)→依全校比例 
 

報名作業 4-市賽報名送件資料 
學校統一送件：總表+報名表 
1. 個人賽：國中小-報名表；高中職及大專-在學證明及報名表。 
2. 團體賽：報名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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